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1042號

上  訴  人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尚義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佳叡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法定代理人  李正偉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被 上訴 人  深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妏娜                               

被 上訴 人  蘇超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

月12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國字第1

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訴，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依民事訴

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

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

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依上訴理

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條第2項、第475條

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9條規定，

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

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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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

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

項，或有關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

或法理、法則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

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

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

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

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

　另第三審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

訴訟法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

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

職權行使，所論斷：被上訴人深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深

耕公司）於民國93年3月9日與訴外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糖公司）簽訂租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市○

○區○○段533、534地號公園用地，租期至96年3月8日（屆滿

續租至103年3月8日）止。時任深耕公司總經理即被上訴人蘇

超盛將系爭租約第10條台糖公司不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供申請

建照建築使用約款，於93年4月26日前某日變造為同意深耕公

司申請建照建築使用並持以行使（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刑歷經刑

事法院三審判決確定），使不知情之被上訴人臺中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下稱都發局）先後核發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與使

用許可證（下合稱系爭許可證）。深耕公司嗣將以己為起造人

名義之門牌○○市○○區○○路000巷00弄33、33-1號建物，

再於94年間將上開建物出租予訴外人中科水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水世界公司）。蘇超盛為上揭行使變造私文書犯行時，

對水世界公司於租期屆滿後之104年11月5日，逕自將部分建物

分租予上訴人做健身房使用之事實，無從認識或預見；又非深

耕公司交付系爭許可證予水世界公司負責人吳重培於105年8月

5日以個人名義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作為健身房使用；另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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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舉證據，不能證明都發局早於台糖公司106年檢附刑事確定

判決向該局舉發前，已知悉蘇超盛前開犯行，而依都市計畫法

或建築法規，主管機關對建築物使用人違規使用之裁罰，均不

含撤銷建築或使用許可，是都發局嗣後於107年3月30日始撤銷

系爭許可證，並無怠於執行職務之情。復以上訴人於104年11

月5日與水世界公司簽約時，已明知承租之建物無占用土地之

合法權源，隨時可能遭地主訴請拆屋還地無法營業，經自行權

衡風險損益後，仍願承租而投入營業成本經營健身工廠中科

廠，非因信賴系爭許可證或建物之合法性，是其主張之停業損

害與蘇超盛前開違法行為、深耕公司有無隱瞞系爭許可證核發

係違法行政處分，或都發局有無怠於撤銷系爭許可證之行為

間，均無相當因果關係。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

第2項、第185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國家賠償

法第2條第2項、第5條規定，另對深耕公司追加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第188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1000萬元

本息，為無理由等情，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或其他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贅述，泛言理由不備、違反經驗、論理

或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而非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

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

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

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4

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高  榮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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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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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1042號
上  訴  人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尚義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佳叡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法定代理人  李正偉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被 上訴 人  深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妏娜                               
被 上訴 人  蘇超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國字第1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
　另第三審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被上訴人深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深耕公司）於民國93年3月9日與訴外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糖公司）簽訂租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市○○區○○段533、534地號公園用地，租期至96年3月8日（屆滿續租至103年3月8日）止。時任深耕公司總經理即被上訴人蘇超盛將系爭租約第10條台糖公司不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供申請建照建築使用約款，於93年4月26日前某日變造為同意深耕公司申請建照建築使用並持以行使（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刑歷經刑事法院三審判決確定），使不知情之被上訴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先後核發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與使用許可證（下合稱系爭許可證）。深耕公司嗣將以己為起造人名義之門牌○○市○○區○○路000巷00弄33、33-1號建物，再於94年間將上開建物出租予訴外人中科水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水世界公司）。蘇超盛為上揭行使變造私文書犯行時，對水世界公司於租期屆滿後之104年11月5日，逕自將部分建物分租予上訴人做健身房使用之事實，無從認識或預見；又非深耕公司交付系爭許可證予水世界公司負責人吳重培於105年8月5日以個人名義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作為健身房使用；另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能證明都發局早於台糖公司106年檢附刑事確定判決向該局舉發前，已知悉蘇超盛前開犯行，而依都市計畫法或建築法規，主管機關對建築物使用人違規使用之裁罰，均不含撤銷建築或使用許可，是都發局嗣後於107年3月30日始撤銷系爭許可證，並無怠於執行職務之情。復以上訴人於104年11月5日與水世界公司簽約時，已明知承租之建物無占用土地之合法權源，隨時可能遭地主訴請拆屋還地無法營業，經自行權衡風險損益後，仍願承租而投入營業成本經營健身工廠中科廠，非因信賴系爭許可證或建物之合法性，是其主張之停業損害與蘇超盛前開違法行為、深耕公司有無隱瞞系爭許可證核發係違法行政處分，或都發局有無怠於撤銷系爭許可證之行為間，均無相當因果關係。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第5條規定，另對深耕公司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100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等情，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或其他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贅述，泛言理由不備、違反經驗、論理或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而非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4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1042號
上  訴  人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尚義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佳叡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法定代理人  李正偉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被 上訴 人  深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妏娜                               
被 上訴 人  蘇超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
月12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國字第1
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
  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訴，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
  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依民事訴
  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
  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
  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依上訴理
  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條第2項、第475條
  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9條規定，
  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
  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
  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
  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
  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
  ，或有關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
  法理、法則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
  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
  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
  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
  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
　另第三審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
  訴訟法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
  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
  職權行使，所論斷：被上訴人深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深
  耕公司）於民國93年3月9日與訴外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台糖公司）簽訂租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市○○區○○
  段533、534地號公園用地，租期至96年3月8日（屆滿續租至10
  3年3月8日）止。時任深耕公司總經理即被上訴人蘇超盛將系
  爭租約第10條台糖公司不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供申請建照建築
  使用約款，於93年4月26日前某日變造為同意深耕公司申請建
  照建築使用並持以行使（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刑歷經刑事法院三
  審判決確定），使不知情之被上訴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下稱都發局）先後核發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與使用許可證
  （下合稱系爭許可證）。深耕公司嗣將以己為起造人名義之門
  牌○○市○○區○○路000巷00弄33、33-1號建物，再於94年間將上
  開建物出租予訴外人中科水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水世界公
  司）。蘇超盛為上揭行使變造私文書犯行時，對水世界公司於
  租期屆滿後之104年11月5日，逕自將部分建物分租予上訴人做
  健身房使用之事實，無從認識或預見；又非深耕公司交付系爭
  許可證予水世界公司負責人吳重培於105年8月5日以個人名義
  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作為健身房使用；另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能
  證明都發局早於台糖公司106年檢附刑事確定判決向該局舉發
  前，已知悉蘇超盛前開犯行，而依都市計畫法或建築法規，主
  管機關對建築物使用人違規使用之裁罰，均不含撤銷建築或使
  用許可，是都發局嗣後於107年3月30日始撤銷系爭許可證，並
  無怠於執行職務之情。復以上訴人於104年11月5日與水世界公
  司簽約時，已明知承租之建物無占用土地之合法權源，隨時可
  能遭地主訴請拆屋還地無法營業，經自行權衡風險損益後，仍
  願承租而投入營業成本經營健身工廠中科廠，非因信賴系爭許
  可證或建物之合法性，是其主張之停業損害與蘇超盛前開違法
  行為、深耕公司有無隱瞞系爭許可證核發係違法行政處分，或
  都發局有無怠於撤銷系爭許可證之行為間，均無相當因果關係
  。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28
  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第5條規
  定，另對深耕公司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100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等情，
  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或其他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
  贅述，泛言理由不備、違反經驗、論理或舉證責任分配法則，
  而非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
  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
  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
  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
  合法。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4
  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1042號
上  訴  人  柏文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尚義        
訴訟代理人  楊譜諺律師
複 代理 人  李佳叡律師
被 上訴 人  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法定代理人  李正偉        
訴訟代理人  林亮宇律師
            李秉謙律師
被 上訴 人  深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魏妏娜                               
被 上訴 人  蘇超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二審判決（112年度重上國字第1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
　另第三審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被上訴人深耕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深耕公司）於民國93年3月9日與訴外人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糖公司）簽訂租約（下稱系爭租約），承租○○市○○區○○段533、534地號公園用地，租期至96年3月8日（屆滿續租至103年3月8日）止。時任深耕公司總經理即被上訴人蘇超盛將系爭租約第10條台糖公司不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供申請建照建築使用約款，於93年4月26日前某日變造為同意深耕公司申請建照建築使用並持以行使（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刑歷經刑事法院三審判決確定），使不知情之被上訴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先後核發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與使用許可證（下合稱系爭許可證）。深耕公司嗣將以己為起造人名義之門牌○○市○○區○○路000巷00弄33、33-1號建物，再於94年間將上開建物出租予訴外人中科水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水世界公司）。蘇超盛為上揭行使變造私文書犯行時，對水世界公司於租期屆滿後之104年11月5日，逕自將部分建物分租予上訴人做健身房使用之事實，無從認識或預見；又非深耕公司交付系爭許可證予水世界公司負責人吳重培於105年8月5日以個人名義申請變更使用執照作為健身房使用；另上訴人所舉證據，不能證明都發局早於台糖公司106年檢附刑事確定判決向該局舉發前，已知悉蘇超盛前開犯行，而依都市計畫法或建築法規，主管機關對建築物使用人違規使用之裁罰，均不含撤銷建築或使用許可，是都發局嗣後於107年3月30日始撤銷系爭許可證，並無怠於執行職務之情。復以上訴人於104年11月5日與水世界公司簽約時，已明知承租之建物無占用土地之合法權源，隨時可能遭地主訴請拆屋還地無法營業，經自行權衡風險損益後，仍願承租而投入營業成本經營健身工廠中科廠，非因信賴系爭許可證或建物之合法性，是其主張之停業損害與蘇超盛前開違法行為、深耕公司有無隱瞞系爭許可證核發係違法行政處分，或都發局有無怠於撤銷系爭許可證之行為間，均無相當因果關係。從而，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及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第5條規定，另對深耕公司追加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8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1000萬元本息，為無理由等情，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或其他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之贅述，泛言理由不備、違反經驗、論理或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而非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4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  林  金  吾
                                法官  陳  靜  芬
                                法官  蔡  孟  珊
                                法官  藍  雅  清
                                法官  高  榮  宏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林  沛  侯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